
B6 律师服务
责任编辑 陈宏光 E-mail:lszk99@126.com www.shfzb.com.cn

2022 年 7 月 25 日 星期一

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李亚鹏败诉坚称没借钱
律师：不影响按约支付承诺收益

据 “上游新闻 ” 报道 ， 7 月 14

日晚间， 51 岁的李亚鹏因为丽江雪

山小镇一案败诉， 冲上热搜第一。

此前，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7 月 6 日对李亚鹏 “欠债 4000 万元”

一案做出终审判决， 法院判决， 驳回

李亚鹏及其哥哥李亚炜的上诉， 维持

原判。

李亚鹏在个人微博回应： “做为

一个公民， 我坚决尊重法院判决并积

极努力履行。” 他表示， “我并未向

对方借过钱， 只是在项目公司生死存

亡之际个人承担了公司给对方的承

诺。”

对此， 重庆乐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何桐雨向记者表示， 从披露的案情和

法院裁决来看， 李亚鹏的确未向对方

借钱， 但这 4000 万元欠款， 属于股

东之间约定对合作联建的收益分配，

只要李亚鹏无法证明该约定无效， 就

应按约定支付。

“4000万欠债”始末

根据此前该案一审判决材料显

示 ， 经法院审理查明， 2012 年， 泰

和友联公司与李亚鹏持股的丽江雪山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下称 “雪山公

司”） 签订 《项目合作框架协议》， 泰

和友联公司为雪山公司注资 6000 万

元， 获得雪山公司 10%的股份。

双方还约定， 项目开发周期为 3

年， 开发周期届满时， 由泰和友联公

司先行收回约定的固定权益收益

4000 万元。

2015 年 4 月， 李亚鹏和哥哥李亚

炜、 北京中书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下

称 “中书公司”） 向泰和友联公司出具

《承诺函》。 《承诺函》 承诺： 最晚于

2015 年 12 月 25 日前支付 4000 万元的

到期债权， 李亚鹏及中书公司以其在

雪山公司的全部股权为该债权提供股权

担保。

此后， 李亚鹏一方一直未支付相关

款项。 泰和友联公司将李亚鹏、 李亚炜

和中书公司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

院， 要求其支付欠款 4000 万元和利息

等费用。 此后朝阳法院一审判决该案，

由李亚鹏、 李亚炜向泰和友联公司支付

4000 万元及利息。

因不服该判决， 李亚鹏、 李亚炜于

2018 年 3 月提起上诉， 二审维持原判。

李亚鹏、 李亚炜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申请再审 ， 北京高院于 2018 年 12 月

10 日作出 （2018） 京民申 4445 号民事

裁定， 指令北京三中院再审本案。 北京

市高级人民法院审查认为， 应当对 《承

诺函》 的内容进行法律层面认定， 确定

诉争 4000 万元款项的性质后， 对泰和

友联公司的诉讼请求作出处理。

值得一提的是， （2018） 京 03 民

终 3815 号民事判决指出， 李亚鹏、 李

亚炜上诉主张签署 《承诺函 》 时存在

胁迫情形， 但并未提交相应证据 ， 故

该主张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不予

采信。

2021 年 3 月 16 日， 北京市朝阳区

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重审判决， 李亚鹏

和其兄李亚炜向泰和友联公司支付

4000 万元及利息， 驳回泰和友联公司

其他诉求。

律师称约定收益分配有效

重庆乐君律师事务所律师何桐雨表

示， 从案件目前披露的情况粗略分析，

此案的争议点主要有 2 个。

首先， 如何认定原、 被告属于合资

合作开发房地产纠纷或联建纠纷。 股东

之间约定对联建的收益进行分配， 原则

上是属于有效约定 。 比方说项目赚了

1000 万元， 约定将收益全部分给其中

一方是可行的。 所以在不涉及、 不损害

第三方利益的情况下， 这 4000 万元的

约定收益是应当支付的。 但是， 如果实

际情况是名为投资， 实为借款， 那么这

4000 万元的收益就存在一些质疑， 因

为借款的收益是有限额的。 这需要法院

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认定。

另一个争议点在是否存在胁迫签署

承诺函的情况。

通常情况下， 如果有胁迫签署法律

文书的情况， 那么被迫者应当在脱离胁

迫控制后报案， 并在 1 年之内到法院起

诉行使撤销权。 从此案披露的情况看，

李亚鹏一方应当没有起诉撤销该承诺

函， 李亚鹏方提交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

他在签署时存在被胁迫的情形， 所以法

院对此不予认定。

上述争议， 应当也是北京市高院裁

定再审此案的原因之一。 法院根据案情

材料和双方提交的证据， 最终判决李亚

鹏和其兄李亚炜向北京泰和友联公司支

付 4000 万元及利息。

（彭光瑞）

律师提醒：暑期打工也应签订合同

据 《中国消费者报》 报

道， 购车时合同上承诺赠送

6 次汽车保养， 兑现时发现

商家提供的合同与自己的合

同不一样， 商家拒绝兑现，

近日， 安徽省六安市消保委

成功调解了一起汽车销售服

务 “真假 ” 合同引发的纠

纷。

购车赠保养

4S店不认账

2021 年 12 月 12 日 ，

消费者许女士在六安市某汽

车 4S 店购买家用轿车一部。

该店销售顾问与许女士签订

合同， 书面约定赠送 6 次保

养及 3000 元 “增购政策 ”

（需要消费者提供相关资料

审核后兑现）。 许女士提车

后要求 4S 店履行赠送产品

承诺 ， 遭到 4S 店的拒绝 。

4S 店向许女士出示了另一

份合同， 合同中没有相关约

定赠送内容， 否认许女士出

示合同的真实性 。 无奈之

下， 许女士向六安市消保委

投诉， 要求 4S 店履行合同，

兑现赠送产品。

接到投诉后， 六安市消

保委立即展开调查。 经查，

许女士出示的合同与汽车

4S 店出示的合同是两份不

同的合同。 许女士出示的合

同上约定了赠品内容， 有销

售顾问和许女士的签字， 没

有 4S 店的印章。 4S 店出示

的合同上没有赠品相关产品

服务的内容， 除了有销售顾

问和许女士的签字， 还有销

售经理的签字， 但同样也没

有 4S 店的印章。 许女士否

认 4S 店的合同， 表示自己

并未在这份合同上签字， 认

为这是一份 “假” 合同。 4S

店同时也否认许女士手持的

合同， 表示这份合同上没有

公司销售经理的签字， 他们

不予认可 。 4S 店认为 ， 销

售顾问承诺赠送属于个人行

为， 且该销售顾问涉嫌诈骗

6 名购车人车款等， 4S 店已

协助公安机关追回了相应诈

骗款 ， 4S 店同样属于受害

者， 无需履行该合同的赠品

内容部分。

六安市消保委通过组织许

女士和 4S 店进行现场调解 ，

最终双方达成一致 ， 4S 店同

意赠送购车人许女士 6 次车辆

保养。

员工作承诺

公司应担责

针对该起购车合同纠纷，

六安市消保委消费维权志愿者

汪浩律师认为：

首先， 消费者在 4S 店进

行消费， 与销售顾问就购车达

成一致意见并签订合同， 有理

由相信销售顾问代表 4S 店具

有一定的销售权限与处分权

利。 销售顾问的行为构成表见

代理。 从外观表示来看， 所签

的购车合同如果符合市场对

价， 或消费者支付相应的主体

合同价款， 则该合同成立并生

效。

其次， 该合同所附带的赠

送内容， 虽是该 4S 店员工的

个人行为， 并未超出职能范围

内的权限， 依据 《民法典》 第

一百七十条之规定， 应当归属

于该 4S 店的行为。 该销售顾

问实施的是代表 4S 店的职务

行为， 无论是以何种形式就合

同的成立， 只是外观要件， 只

要是消费者与 4S 店职权范围

内的员工 （销售） 达成一致合

意 ， 签订的合同即成立 。 而

4S 店所主张的合同必须由销

售经理签字才能发生效力， 只

是其内部管理的问题， 并不影

响合同的对外效力。

因此 ， 4S 店应当履行合

同或者承担违约责任。

六安市消保委提醒消费

者： 消费者与经营者就商品或

服务达成合意后， 最好以书面

合同形式确定双方权利义务。

同时在签订合同时应该核查对

方当事人的身份、 资质， 并要

求商家加盖与经营者名称相符

的公章。 合同签订后， 应保管

好消费凭证材料， 以便出现纠

纷时可以有效维权。 同时， 作

为经营者， 要加强内控管理，

加大员工诚信教育， 有效防范

经营风险。

（陶维）

资料照片

购车赠保养遭遇真假合同
律师：销售顾问的承诺构成表见代理

据 《南国今报》 报道， 又到暑

假， 不少在校的学生选择利用假期

提前感知社会， 走进企业实习或打

暑期工。 然而， 学生打暑期工被欠

薪 、 无福利等权益遭遇 “缺斤少

两” 现象时有发生。 由于缺少劳动

合同， 难以认定劳动关系， 许多暑

期工面临维权难题。

辞职没有拿到工资

6 月 19 日，刚刚高考完不久的

小胡，为了增加社会经验，到解放北

路金鱼巷一家奶茶店打工。不过，让

他意想不到的是，他上了 8 天班后，

因为老板时常对他冷嘲热讽， 他便

提出辞职、 结清工钱， 但老板却不

爽快， 迟迟不给他结算工钱。

小胡说， 他做那份暑期工一直

勤勤恳恳， 没有迟到早退， 他是因

为老板说话阴阳怪气， 对他冷嘲热

讽， 让他受不了， 于是 6 月 26 日

向老板提出辞职。 当时， 老板也答

应了。

第二天， 他去结算工钱时， 老

板却对他说， 现在走的话算自动离

职， 可以不发工资。 并要求他再来

上班， 不来上班的话算旷工也不发

工资。 想要离职需要提前一个月提

出， 同意后才可以离职。

小胡说， 他之前提出离职时，

老板已经同意了， 事后要求结清工

钱时又提出种种要求， 而且拒发工

资 ， 不合理也不合法 。 虽然钱不

多 ， 但也是他辛辛苦苦赚的血汗

钱。

由于小胡入职时并没有与用工

方签订劳动合同和协议， 也没有约

定工资待遇， 对此， 奶茶店迟迟不

付工钱。 最后， 为了维护自己的权

益， 小胡持相关证据找到了劳动监

察部门。

在劳动监察部门的介入下， 小

胡最后以 10 元/小时的标准， 拿回

了 400 元劳动报酬。

异乡打工被克扣工资

去年暑假， 柳石路一所技校的

学生小黄为了增加社会经验， 和同

学一起到广东东莞一家电子厂打了

一个多月的暑假工。 不过， 在他准

备结束暑假工回校上课时， 发现工

资被 “缺斤短两”。

小黄说， 进厂的时候， 工资说

好是按照 14 元/小时标准支付的，

且包吃包住， 保底一个月有 3000

元。 期间， 他没有请假旷工， 但是

做了一个多月后准备回校上课时，

按照工价结算， 本该是 3000 多元

的工资， 到手却不到两千元， 少了

将近一半。

“我们办理离职的时候， 工厂

负责人说， 虽然工钱按 14 元/小时

的工价， 因为要扣除保险和电费，

所以每个小时扣 5 元， 所以工资只

有那么多。”

小黄说， 由于当时工厂没有和

他签订劳动合同和协议， 再加上在

广东东莞人生地不熟， 他们也不知

道怎么维权， 只能 “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

打临工也要有维权意识

律师提醒， 暑期工的特殊性在于

临时性、 短期性， 使得一些只为相对

固定、 长期用工而设立的劳动法律法

规鞭长莫及。 对此， 各相关主体应承

担起各自的责任， 合力织密暑期工的

权益保障大网。 当然， 暑期工本身也

要时刻绷紧权益维护这根弦， 加强自

己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 尽管无法

签订劳动合同， 但暑期工可以要求与

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劳务合同， 约定工

作时间、 地点、 支付报酬方式、 劳务

范围等。 如果不能签订书面合同， 则

应通过聊天记录或者录音保存相关证

据， 以便在权益受损时向法院提起民

事诉讼进行维权。 （黄远来）


